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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薪資分布多呈右偏型態，極端高薪
者日益增加時，易有墊高平均水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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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本總處家戶面「人力運用調查」個人「主要
工作收入」資料，結合按月薪資調查進行編算。 

105年作法 

精進作法 

運用綜合所得稅、勞保、健保、工商普查檔
等巨量資料編製。 

為多元呈現受僱員工薪資，105年起編布薪資中位數及分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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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險檔投保薪資接近 

     經常性薪資。 

2. 屬級距資料並設有上限。 

3. 勞保未滿5人免強制投保。 
 

缺 

月資料。 
 
 
 

優 

保險檔 

1. 有免稅項目、低報疑慮。 
2. 部分薪資所得非屬薪資

定義範疇。 
3. 年資料。 

 

缺 

綜合所得稅薪資所得包含年
終獎金、紅利等，薪資涵蓋
範圍較為完整。 
 

優 

綜合所得稅檔 

資料盤點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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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校正、加權 

目
的
與
統
計
定
義
及
範
圍
之
落
差 

改
善
公
務
資
料
受
限
於
原
始
申
報 

設算加班費
與伙食費。 

1.薪資所得校正 

納入勞退 

自提退休金 

排除非薪資統
計定義之所得。 

校正綜合所得
稅薪資資料。 

綜合所得稅與保險檔案未比對
成功者，運用工商普查相關資
料處理後，予以補充。 

2.涵蓋對象範圍校正 

小規模廠商受僱情形，較
難掌握，運用工商普查檔
之規模別結構予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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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全年在職之處理：導入加權概念，以投保天數為權數。 



全體概況 

  

  

  

十等分位組之分界點(萬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位數) 

 101年 23.1  27.5  32.3  37.9  43.6  50.4  59.5  72.5  99.5  

 102年 24.3  28.2  32.8  38.2  43.8  50.5  59.4  72.0  98.8  

 103年 24.9  29.1  33.8  39.4  44.9  51.7  61.0  74.7  102.8  

 104年 25.1  29.5  34.1  39.7  45.8  52.8  62.5  76.8  106.0  

 105年 25.5  29.8  34.6  40.2  46.1  52.9  62.4  77.4  106.5  

 106年 26.2  30.7  35.3  41.1  47.0  54.1  63.8  79.2  109.2  

106年較101年 

增減(%) 
13.5  11.8  9.2  8.6  7.8  7.3  7.2  9.3  9.8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中位數及分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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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體概況 



8 

特性別統計 



9 

行業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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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單位所在地(縣市) 

                 ‖   

實際工作地(縣市)  

各公務檔案均有“縣市代號”，如投保

單位、扣繳單位，惟如遇多場所企業，

有可能不符合縣市別統計原則。 

新竹市 

台中 桃園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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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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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台中 桃園 高雄 

員工 常住地 
常住地與各據點

距離(KM) 

推斷 

工作地 

Ａ 台南 桃園：289 

新竹：240 

台中：152 

高雄：  55 

高雄 

Ｂ 彰化 

 

桃園：159 

新竹：110 

台中：  17 

高雄：177 

台中 

 

Ｃ 新北 桃園：  32 

新竹：  76 

台中：147 

高雄：342 

桃園 

經常住地判斷而調整工作地者約98萬人。 

基隆 

Ｃ 

可通勤範圍內，跨縣市工作頻繁，部分

企業據點眾多，尚不宜按縣市別統計。 

六大生活圈 : 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 

                       雲嘉南澎、高屏、花東 

問題與解決方式 

台北 

註: 縣市間距離係以各縣市中心點之距離計算。 

新北 




